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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護理學會 函
地址：106439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81
號4樓
聯 絡 人：洪喜娟
電　　話：(02)2755-2291分機14
傳　　真：(02)2701-9817
電子郵件：jane@twna.org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南投縣護理師護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7日
發文字號：廖字第11502004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。 (115A000665_1_07110048770.pdf)

主旨：本會將舉辦「115年度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考試」，敬請

周知貴屬護理同仁踴躍報考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提升精神衛生護理人員之專業實務能力，本會及中華民

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共同籌辦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考試，

115年度由本會執行認證考試業務。

二、考試日期：115年8月1日（星期六）上午

三、考試地點：分北、中、南、東四考區同時舉行，考試地點

於寄發准考證時通知。各區報考人數須達10人始設置考

場，若考區因故無法開設，應考人需以考區選填志願依序

移至其他考區應試或申請全額退費。

四、報名費用：新台幣1,000元整。

五、報名方式及時間：

(一)本考試採網路線上報名，有意報考之會員請登入「台灣

護理學會認證考試報名系統」（www.twna.org.tw→進階

／認證→考試認證），並依系統指示進行報名程序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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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報名時間：自115年5月4日凌晨零時起至115年5月28日午

夜12時止，報名時間截止，系統將自動關閉。

六、報名資格：（下列資格缺一不可）

(一)領有護理師證書，且至報名截止日前，具備精神衛生護

理實務（含實習教學）經驗二年（含）以上者。

(二)為台灣護理學會及中華民國精神衛生護理學會兩會活動

會員，需繳交兩會115年度常年會費。

(三)完成治療性人際關係、精神衛生護理評估、藥物治療、

暴力處置、行為治療、支持性團體心理治療等六大課程

訓練並提出證明。

七、自115年起，本會各類護理師認證考試核發之證書效期統一

調整為六年。於民國114年（含）以前已取得之證書，仍為

永久有效，無須辦理更新。為配合前揭制度調整，本會已

於115年3月6日完成「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辦法」及其施行

細則之修正，並自修正發布日起施行。

八、隨函檢附：

(一)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辦法及其施行細則。

(二)115年度「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考試」線上報名注意事

項。

(三)台灣護理學會專業能力認證考試報名費退費作業規定。

(四)115年度「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考試」重要日程及應考人

注意事項。

九、考試相關訊息請至本會網站（www.twna.org.tw）→進階／

認證→考試認證→精神衛生護理師認證考試下載。

正本：各醫療院所、各級學校、各縣市護理師護士公會及全聯會、衛生局、護理相關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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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副本：本會理監事及相關委員會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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